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学生缓考申请表
[教务处制2024.01]
	说明：
学生因故不能参加考试，须于考前一周内填写此表，经学生所在系辅导员及教学主任审批，报教务处审核后方可缓考。
缓考于下一学期开学随补考进行。缓考未获批准，擅自缺考按旷考处理。

	姓  名
（只填写1人）
	
	学  号
（只填写1人）
	

	学生所在系
	
	专  业
	

	班  级
	
	拟 缓 考
课程名称
（可填写多门课程）
	

	考试时间
	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

	申  请
缓  考
原  因
	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

年  　 月　   日

	学生所在系

辅导员意见
	（确认学生申请缓考原因是否属实）
辅导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

年 　  月　   日

	学生所在系

教学主任意见
	（系部盖章）
签名：             

年 　  月　   日     

	教务处
意   见
	（教务处盖章）
签名：            

年 　  月　   日


（此表一式二份，一份交教务处存档，一份系部留存。任课教师保留电子版即可）
